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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辦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屏東辦事

處申請解除屏東縣境內編號第 2439號潮害防備保安林一部面積

0.050703公頃」案 

保安林解除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1年 9月 5日（星期一）下午 2時 

貳、 地點：屏東縣佳冬鄉公所會議室(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佳昌路 2號) 

參、 主席：保安林解除審議委員會廖副主任委員一光          紀錄：林娉妃 

肆、 出席委員： 

專家學者：陳委員朝圳、陳委員維立、許委員中立、林委員雪美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黃委員啟原 

縣主管機關：謝委員仁杰 

保安林當地住民代表：黃委員再團、謝委員金土、黃委員再協 

伍、 出、列席單位：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屏東辦事處：朱技術員世宏 

林務局：范簡任技正家翔、張科長瓈云、林技正娉妃 

屏東林區管理處：胡課長淑珠、陳主任紀伶、詹技士靜宜、曾護管員富璋、

林技術士明坤、鍾護管員英煒、陳慕帆、黃孝仲、李佳樺 

陸、 主席致詞：略 

柒、 報告事項： 

一、 編號第 2439號潮害防備保安林（下稱本號保安林），為防止東港鎮及林

邊、佳冬、枋寮鄉一帶之村落農耕地受海風砂侵害及維護漁業之經營，

以民國 26年 9月 22日第 203號告示編入，現有面積 35.121950 公頃。 

二、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南區分署屏東辦事處陳轉水仙宮籌備

處為合法承租該署土地並補辦寺廟建築執照需要，申請解除本號保安林

一部面積 0.050703 公頃，經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下稱屏東處)檢討

及現場查測結果： 

   (一)申請解除區域坐落於屏東縣佳冬鄉塭仔段1224-1地號，面積0.050703

公頃，土地管理機關為國產署，使用地類別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現況為水仙宮廟主體及柏油路空地及金爐等（寺廟周邊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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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產署依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 81 年 8 月 9 日航空照相圖判釋全

筆土地於當時確已為寺廟相關設施使用。 

   (二)案地之建物主體（水仙宮廟）面積 0.006600 公頃，為 82 年 7 月 21

日前既存，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 102 年 2 月 21 日農林務字第

1021720513號公告解除在案，惟寺廟周邊相關設施當時未經國產署確

認屬寺廟主體之附屬相關設施，故僅解除寺廟主體。本次依國產署認

定使用範圍申請解除其餘附屬設施，面積 0.044103 公頃，占本號保

安林整體面積約 0.00126%，影響保安林經營管理小，核符合保安林解

除審核標準第 2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建議予以解除，解除後本號保

安林面積為 35.077847公頃。 

三、 本案擬解除區域位於海岸地區保安林臨海面 150公尺範圍內，爰依保安

林解除審核標準第 5條規定，應召開保安林解除審議委員會決議之；並

將本次保安林解除審議委員會會議資料於 111 年 8 月 22 日至 111 年 9

月 4日張貼公告於林務局網站，期滿無相關民眾、團體提出意見。 

  決定：洽悉。 

捌、 討論事項： 

  案由一：屏東處辦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屏東辦事處申請解除屏東

縣境內編號第 2439號潮害防備保安林一部面積 0.044103公頃」案，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請國產署南區分署屏東辦事處就申請解除本號保安林一部案提出簡

報說明，並請屏東處就本號保安林擬解除一部案提出簡報說明。 

二、 本案經林務局初步審核結果，擬解除區域符合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第

2條第 1項第 7款所定情形，且查無同標準第 3條、第 4條所列各款

情形。 

三、 本案是否同意解除，提請審議。 

 討論：本號保安林解除審議委員會出席委員計 10 人，擬解除區域經現場勘查

及會議討論，結果說明如下： 

一、 核符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第 2條第 1項第 7款：「中華民國 82年 7月

21日前，已非營林使用且無法復育造林之保安林地。」之規定：屏東

縣佳冬鄉塭仔段 1224-1地號 1筆土地面積 0.050703公頃，現況屬寺



第 3 頁共 5 頁 

 

廟主體(水仙宮)之面積 0.006600公頃，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 102

年 2月 21日農林務字第 1021720513號公告解除，餘現況屬寺廟附屬

設施之面積 0.044103公頃，經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依林務局農林航空

測量所 81年 8月 9日航空照相圖判釋全筆土地於當時確已為寺廟相

關設施使用。 

二、 本案同意解除委員計 10位，解除面積為 0.044103公頃。另，委員

意見如下： 

(一) 陳委員維立：建議發揮寺廟管委會與社區發展協會可妥善運用此

筆土地及建物，於在地文史發展及社區旅行的多元功能，結合運

用在地民俗植物的綠美化，使得雖保安林已不復存在，讓場域對

公共、共有、共好發揮良好的意義與價值。 

(二) 許委員中立： 

1. 由 81年 8月 9日航照圖顯示早已利用，符合保安林解除審核標

準。 

2. 本保安林設置原是為防止農耕地受海風砂侵害及維護漁業及經營，

惟早期已將用地加上鋪面且已有堤防保護，故功能已有替代，因

此可以同意申請。 

3. 有關周邊凹形轉角部分請確認正確。(業由屏東處於會中確認無

誤) 

(三) 林委員雪美：請國產署、地方政府涉及保安林開發變更前，務必

知會保安林主管機關。 

  決議： 

一、 本號保安林擬解除座落屏東縣佳冬鄉塭仔段1224-1地號1筆土地面積

0.044103公頃，經出席委員10人現場勘查、屏東處詳細簡報及申請單

位國產署說明，及與會委員充分討論結果，同意解除之委員10人，符

合保安林解除審標準第6條第2項：「前條保安林解除應經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以上同意行之。」之規定，同意解除。 

二、 請水仙宮籌備處於本次解除區域周邊栽植在地民俗植物，營造良好綠

美化環境，亦能兼具保安功能。 

三、 地方政府擬在保安林地施作相關設施，應先徵得保安林主管機關及土

地管理機關之同意。 

四、 本號保安林共132筆土地，屬國產署經管計114筆土地，請國產署依森

林法及保安經營準則等規定經營管理保安林。 

五、 位於本號保安林外之塭豐海堤外圍區域，請屏東處邀請土地管理機關

及相關單位會勘是否有造林之可能性。 

玖、 散會：下午 2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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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辦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屏東辦事處申請解除屏東縣

境內編號第 2439號潮害防備保安林一部面積 0.050703 公頃」案之現勘、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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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辦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屏東辦事處申請解除屏東縣

境內編號第 2439號潮害防備保安林一部面積 0.050703 公頃」案之現勘、會議照片 

  

  

  

  

 


